一包：春节提货券发放
一、商务要求：
	序号
	条款名称
	具体要求内容

	1
	付款方式
	发放完成后按600元/人一次性付清（最终按职工实际人数据实结算）。

	2
	服务地点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3
	服务期限
	春节节日前15日历天完成发放工作


二、服务内容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总人数约500人，成交人为采购人职工提供福利发放服务，一次性发放，结算价为600元的提货券约500人份，具体采购数量以工会最终发放数量为准，按实结算，超出面值金额部分由员工另行自费支付，为方便职工领取，成交人须以提货券的形式为采购单位职工发放。
三、服务要求
1.成交人有食品经营的，需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规定，合法、安全、规范服务管理，运营行为符合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及相关质监部门要求。
2.成交人需在成交后对自身服务和活动方案进行针对性宣传，宣传方式需征得采购人管理部门许可，且需安排专人活动前做好充分宣传，并安排有至少一名人员专门负责活动前采购人员工咨询等事宜管理的项目管理人员。
3.供应商须有符合中国传统节日习惯的用品和职工群众必须的生活用品等，且在响应文件中以彩图形式予以明确种类、样品等，并在成交后以多种渠道向采购人员工予以宣传和承诺所提供的大类种类和样品全部供采购人职工选取和采买。
4.成交人自行制作职工提货券并加盖成交人公章，成交人需做好防伪识别和人员鉴定工作，并凭借职工本人签名的职工提货券，开具正规发票，按实结算。若发现成交人弄虚作假自行制作采购人职工提货券的，一旦发现采购人有权立即单方面提前解除合同，并可拒绝支付已发生的实际费用，追究相关责任。具体采购数量以工会最终发放数量为准。
5.成交人自主经营，成交人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执行，做好食品安全及安全生产工作，如采购人员工、亲友及第三方人员因使用成交人产品发生任何食品安全或安全生产事故等，均由成交人自行负责一切赔偿和法律责任，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如发生大面积食品安全或安全事故问题，对采购人造成不良影响，采购人有权立即单方面解除合同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追究成交人相关法律责任及索取经济赔偿。
6.成交人应严格按照响应文件提供的礼品/商品供采购人员工选择，如采购人员工反映成交人提供的礼品/商品及售卖方式明显与响应文件中承诺不符的，每发现一次予以1000元及以上扣款，超出礼品/商品有效期的每件次予以500元的扣款，存在食品质量问题的每发现一次予以5000元及以上扣款，且成交人应根据第5款约定承担一切赔偿和法律责任。
7.成交人提供礼品有自行生产食品的，采购人有权对成交人进行现场监管，可在成交人人员的陪同下现场查看成交人食品的原料加工、食品生产等全过程，对发现有不安全、不卫生行为的有权提出改进意见，成交人无条件立即整改，整改确实存在困难的应书面向采购人说明并征得采购人同意，并应在困难消除后立即进行整改。
8.采购人有权对成交人包含但不限于以上各方面进行监督管理，对采购人提出的合理意见建议和奖惩，成交人不服从监管的，采购人有权提前单方面解除合同，一切责任后果由成交人自行负责，且采购人有权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追究成交人相关责任。
9.其他要求：由学校工会与成交人签订采购合同。结算方式：根据职工实际人数*600 元/人，开具正规发票结算。
四、报价要求
本项目采用费率形式进行报价，供应商所报费率不得高于100%，否则为无效报价。
本项目按每人600元的固定面值根据实际人数进行结算，供应商所报费率为固定面值/供应商提供的券面值（供应商所报费率保留两位小数），供应商提供的最后券面值按照：600元÷费率计算。供应商提供的最后券面值计算结果不保留小数，按四舍五入，保留到个位数。
注：响应人提供的证明材料须清晰的反映评审内容，如因材料模糊不清，导致磋商小组无法辨认的，磋商小组可以不予认可，一切后果由响应人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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